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38號

                                    110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闕進益                                     

訴訟代理人  林恩宇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代  表  人  陳健民（區長）

訴訟代理人  吳韋萱       

上列當事人間祭祀公業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09

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

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坐落新北市汐止區東勢段1121、1123、1126、1127、1128、

1132、1135地號等7筆土地（下分稱系爭其地號土地，重測

前為橫科段橫科小段296、296-2、296-5、296-8、297、29

9、299-3地號，並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名義人為

「闕五合」，原告於民國（以下未特別標明年號者同）108

年6月12日檢附其沿革、系爭土地之不動產土地清冊、土地

登記謄本、臺帳、光復時期舊薄、人工登記薄、派下全員系

統表、派下現員名冊、同意申報含推舉書、闕五合1組人員

列為派下員同意書、派下全員戶籍謄本等資料，向被告申報

「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審查

後，以108年9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37969號函請原告補

正資料（下稱被告108年9月6日函），雖經原告補正，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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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審查後，因認其所補正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與「闕五

合」土地所有權關聯等，無法申報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

員證明書，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以108年11

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49030號函否准所請（下稱原處

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4月7日

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訴願

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因此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祭祀公業闕五合」三房所收執明治36年（西元1903年）

之契紙（下稱明治36年契紙）內容可知，月字輩五大房「闕

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於嘉慶年間合資

購買「三重埔庄642、558、559、603、604、605、606地

號」7筆土地（下稱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石碇堡橫科庄29

7、296、299地號」3筆土地（下稱橫科庄3筆土地，重測後

為系爭1128、1121、1132地號土地），以供五房後代輪流祭

祀共同先祖。嗣日本政府於明治32年進行土地調查時（明治

31年律令第14號公布臺灣土地調查規則），土地調查委員會

將三重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業主（即所有權人）「闕天

界」，將橫科庄3筆土地登記為業主「闕五合」，因闕天界

於明治36年死亡，設立人五大房之後代即長房闕掌、次房闕

德富、三房闕德神、四房闕天巳、五房闕天要，為避免三重

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派下闕天界之名，有祀產私產名實不符

之爭議，五房設立人之派下子孫方將上開各筆土地之契券及

謄本拆開予五房分收。可見前開土地確係由月字輩五大房合

資購買設立，歷來供作五房輪流祭祀之用。

  ⒉觀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79年度訴字第1529號、臺灣高等法院

81年度重家上字第100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30

號、臺灣高等法院86年度重家上更㈠字第4號判決、最高法

院88年度台上字第42號、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家上更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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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等歷審民事判決（下合稱系爭民事確定判決）俱明載：

「祭祀公業闕天界」與「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月字輩五大

房所設立，其派下即應相同，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

使用同一祖廟祭祀，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祀產係五大房所合資

購置，僅因日據時期土地查定時分別登記業主為闕天界，因

屬更正不易，為管理之便，五大房子孫便將闕天界入祀同受

祭拜等事實。

  ⒊至於「祭祀公業闕五合」名稱之由來，係月字輩五大房「闕

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五人所共同設

立，設立人自得隨意選定其祭祀公業之名稱，且以設立人之

人數有關之字詞為準者，於祭祀公業實務上亦所在多有。故

「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均

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

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應相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

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大房之共同先祖，可見「闕

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登記業主為「闕五

合」、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

系爭土地前身），亦屬「祭祀公業闕五合」之獨立財產。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未正確適用準據法即日據時期律令敕令、習

慣、法院判例及內政部函釋在先，又未互核原告所提出各項

證據資料在後（包含明治36年契紙、祀產日據時期土地臺

帳、土地登記簿、共有人連名簿等），亦未依原告所提資料

調查「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

晏三者間之關聯，顯有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

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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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原告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申報祭祀公業，所申報系爭土

地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所有權人「闕五合」，非以祭祀公業

之名義登記，故被告受理其申報案，須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

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及

內政部81年10月6日台內民字第8189007號、103年9月29日台

內民字第1030308008號函意旨（下稱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

釋）審認原告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是否信實有

據。

  ⒉經核原告歷次所檢附之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原告於沿革

中記載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等五人為

「闕五合」之設立人），與登記於「闕五合」名下系爭土地

之關聯性，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與祭祀

公業運作相連結，不足以證明「闕五合」具祭祀公業之性質

及事實。況原告所提派下全員系統表所列部分派下員與闕氏

族譜所載相互矛盾，經通知原告補正，原告僅泛言族譜錯

誤，仍無法合理解釋派下員系統表中無法連結之處。

  ⒊原告主張「闕五合」與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法人闕月

晏（後二者已於103年間已合併為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

晏）三者之派下均相同。然經被告調取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

闕月晏之資料，經比對「闕五合」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

月晏之派下員仍有若干相異之處，並非原告所稱派下員均相

同。縱如原告所述其等派下相同，惟其等土地登記之所有權

人各異，即非相同之組織，亦非同一主體，不具同一性，更

遑論「闕五合」並未冠有祭祀公業之名稱，自仍須依祭祀公

業條例第56條審查其是否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實非可

逕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等同視之，逕將其相關資料

充作「祭祀公業闕五合」之佐證資料。又果若原告所稱，係

為便宜行事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登記為「闕五合」，則應

向地政機關申請土地登記更正後，補列至祭祀公業法人臺北

市闕月晏名下，始為正辦。

  ㈡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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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申請是否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

9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告10

8年9月6日函（訴願決定卷第83-85頁）、原告108年9月20日

（被告收文日）補正申請書（原處分卷可閱卷一第1頁）、

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可閱卷一第2-3、4頁）、訴願決

定及送達證書（訴願決定卷第405-416、417頁）可查，堪信

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96年12月12日公布、97年1月1日施行之祭祀公業條例第1條

規定：「為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及健全祭祀公

業土地地籍管理，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利益。」第2條

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主管機

關之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㈡對地方主管

機關祭祀公業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二、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㈠祭祀公業法人登記事項之審查。㈡祭祀公業法人

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三、鄉（鎮、市）主管機關：本條例施

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申報事項之處理、派下全員證明

書之核發及變動事項之處理。……（第3項）本條例規定由

鄉（鎮、市）公所辦理之業務，於直轄市或市，由直轄市或

市之區公所辦理。」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祭祀公業：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

人為目的之團體。二、設立人：捐助財產設立祭祀公業之自

然人或團體。三、享祀人：受祭祀公業所奉祀之人。四、派

下員：祭祀公業之設立人及繼承其派下權之人；其分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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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㈠派下全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自設立起至目前

止之全體派下員。㈡派下現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目

前仍存在之派下員。……」及祭祀公業條例各章編排內容可

知，祭祀公業之設立包括享祀人（祖先）、設立人（或派

下）及獨立之財產，乃結合「人」及「財產」之組織體。該

條例以祭祀公業申報、法人之登記及法人之監督制度設計為

主軸（參見該條例第2章、第3章及第4章章名）。原則上係

以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

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

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為對象，由其向鄉（鎮、市）公所〔或

直轄市（市）區公所，下均稱公所〕申報為基礎，經文件審

查、公告（陳列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

冊）、異議、公所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包括派下現員名

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等程序界定其派下全員

及不動產等私權主客體範圍，並因此賦予得向地方主管機關

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之公法上權利（該條例第21條規定參

照），享受權利及負擔義務，主管機關則得為相當程度之監

督、管理。

  ⒉關於祭祀公業之申報方式及處理程序，祭祀公業條例第6條

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

清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

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應向該祭祀公業不動

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辦理申

報。」第8條規定：「（第1項）第6條之祭祀公業，其管理

人或派下員申報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一、推

舉書。但管理人申報者，免附。二、沿革。三、不動產清冊

及其證明文件。四、派下全員系統表。五、派下全員戶籍謄

本。六、派下現員名冊。七、原始規約。但無原始規約者，

免附。（第2項）前項第5款派下全員戶籍謄本，指戶籍登記

開始實施後，至申報時全體派下員之戶籍謄本。但經戶政機

關查明無該派下員戶籍資料者，免附。」第10條第1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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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所受理祭祀公業申報後，應就其所附文件予以書面

審查；其有不符者，應通知申報人於30日內補正；屆期不補

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者，駁回其申報。」第56條第1項規定：

「本條例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具有祭

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經申報人出具已知過半數派下員願意

以祭祀公業案件辦理之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足以認定者，

準用本條例申報及登記之規定……」考之祭祀公業條例第56

條第1項立法理由，乃祭祀公業並無統一之名稱，故規定本

條例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並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

設立之獨立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經申報人舉

證者，例如土地登記簿以公業、祖嘗、嘗、祖公烝、百世祀

業、公田、大公田、公山等名義登記者準用祭祀公業條例申

報及登記之規定。是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

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而依祭祀公業條例為申報，

自應就此事實提出相關證據供主管機關審查；此亦有內政部

98年11月5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6134號函釋：「……依該

條例第56條規定提出申請，且經受理機關查明具有祭祀公業

性質及事實者，機關自可依照該條例有關規定公告徵求異

議。至如何認定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乙節，可由申報

人檢附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相關活動之照片及書面文件資

料，查明其祖先牌位記載享祀人、設立人等姓名及祭祀祖先

活動事實之情形……由受理機關審查認定無誤後，以公告徵

求異議方式辦理之。」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

至於祭祀公業之判斷依據，按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記載：

『祭祀公業者，係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也，

故其設立，自須有享祀人、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財產之

存在。』是以有關認定是否為祭祀公業，得以其㈠是否為祭

祀祖先而設立，㈡是否有享祀人，㈢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

㈣是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作為認定之依據，而由申報人提

具證明資料憑辦。」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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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公所對於祭祀公業申報所檢具文件（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

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得否公告之審查，雖無確定私權之

效果（其私權爭議透過公告、異議及民事訴訟確定，同條例

第12條，第17條規定參照），但既作為後續登記為法人管理

基礎，而具公法上效力，則為保障祭祀公業權利人，公所就

祭祀公業申報提出之文件所為書面審查，雖僅作形式上之審

查，然非謂受申報之機關不問申報人所提出之相關資料是否

有相互矛盾，或在論理上因有其他事實存在，而顯有疑義情

況下，均予以公告。申言之，申報之文件縱已齊全，亦須就

該等書面文件內容，審查是合於邏輯及經驗地說明其申報事

項，方得以此為基礎，將之納入法人管理；如未能滿足於此

層次之審查，應命其補正，未能補正者，即應予以駁回；此

觀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按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

項所稱『書面審查』係指受理機關除就該條例第6條之管理

人或其派下現員過半數推舉之申報人身分證明、該條例第8

條之申報人應附文件、與該條例第9條之申報受理機關是否

符合規定外，惟為保障祭祀公業之權利人，仍須就申報人所

提出之相關資料予以核對是否有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

事實存在，並經審查無誤後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公告徵求異

議。」益明。又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依祭

祀公業條例第56條規定，主張具祭祀公業性質而為申報，應

就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負舉證之責，而非僅提出同條

例第8條第1項規定之文件為已足。而「祭祀公業」既係由設

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自

應由設立人、享祀人、祭祀情狀方面去探究，申報之不動產

是否為供特定團體祭祀其先人目的而設，若判定符合上開祭

祀公業要件，方得認其具祭祀公業性質，並於確認其為祭祀

公業，且申報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提出之資料，其形

式及內容於書面上審查均無瑕疵可指之情況下，始得進入後

續之公告、徵求異議程序（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98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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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

定，民事訴訟法第277條關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何

造當事人負擔不利益結果之客觀舉證責任的規定，於行政訴

訟亦有準用。原告主張有請求被告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

的權利，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於其有請求權基礎規定的要件

事實存否不明時，即應由原告承擔不利益的結果。據此，本

件原告主張被告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

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的義務，其請求權基礎之要件

事實即「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包括是否為

祭祀祖先而設立、是否有享祀人、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是

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等。如此等事實存否不明，原告即無請

求被告作成如其聲明所示行政處分之權利。

  ㈢系爭申請不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9

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申請所申報之「祭祀公業闕五合」與祭祀公

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同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

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相

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

大房之共同先祖，並有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管理人為

「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地前身之獨

立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等語。

  ⒉惟系爭申請有下列疑義無法排除，尚難認「闕五合」具有祭

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

  ⑴觀之明治36年契紙記載：「參房收執：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

約字人長房闕掌、次房德富、參房德神、肆房天巳、伍房天

要等，有承祖父闕月晏於嘉慶肆年明買得劉清水田厝宅山場

物業等，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公同議定踏作伍房公

輪流祭祀歷管無異，因明治三十二年間土地調查員，查定業

主闕天界名字越主，明治三十六年六月廿六日闕天界去世，

同年十月三十日土地調查異動，業主闕天界管理人闕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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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德神貳人之名，此業係是五房輪流祭祀之額，查定貳人管

理之名，恐日後生端，於是五房內人等齊集相議，將契券及

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同立分收契券

及謄本約字伍紙，各房各執壹紙，永遠存炤。謹將條目開列

于左：一批明長房掌分收三重埔庄第陸四貳番土地台帳謄本

壹筆，承買劉清司單壹紙，老契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

碇堡橫柯庄第二九七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

謄本壹紙，計陸紙，付執存炤。一批明次房德富土地台帳謄

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批明炤。一批明參

房德神土地台帳謄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

批明炤。一批明肆房天巳分收三重埔庄第五五八番、五五九

番、六○三番、六○四番土地台帳謄本肆筆，承買劉清印契

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六番業主闕五

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計捌紙，付執存炤。

一批明伍房天要分收三重埔庄第六○五番、六○六番土地台

帳謄本貳筆，丈單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

二九九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承

買司單壹紙，計柒紙，付執存炤。一批明各房分收字據，若

要用之日聽其取出，批明炤。代筆人闕德苗（印）、德嬪

（印）、場見人闕李氏（印）、肆房天巳（印）、次房德富

（印）、長房闕掌（印）、參房德神（印）、伍房天要

（印）。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

（本院卷一第85頁）等內容，僅敘明闕掌、闕德富、闕德

神、闕天巳、闕天要等五房於明治36年12月間相議將三重埔

庄7筆土地及橫柯庄3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之

緣由，並載明祖父闕月晏於嘉慶年間購得坐落大加蚋堡土名

三重埔庄之水田厝宅山場物業等，係經公同議定作為五房輪

流祭祀之額，並由五房輪流歷管無異，但並未以「闕五合」

名義登記之橫柯庄3筆土地設立祭祀公業，亦無「闕五合」

係由「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

共同設立之祭祀公業等記載，尚難據此認定「闕五合」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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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

設立之祭祀公業。

  ⑵揆之卷附「道光3年11月（西元1823年）李氏立杜賣斷根絕

契之賣契」（訴願決定卷第96-97頁）及地籍圖謄本（訴願

決定卷第98頁）之內容，僅係系爭土地之「周邊土地」買賣

契約，為闕姓人與他姓人向李氏購買私有地之憑據；又「約

束證書」及「誓約證書」（訴願決定卷第140-141、145-146

頁）等內容，亦僅記載祭祀公業闕天界派下長房闕山掌、次

房闕木生、參房闕德讀、肆房闕天巳、伍房闕和尚等5人協

議，將每年五房輪流祭祀，歷管無異，生產租谷址在臺北州

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

壹個所之土地，自昭和8年（西元1933年）是年適長房值年

之額停公作為公厝建築之用，並由各房信任之伍房派下闕金

水專務公厝之代表，負責管理公厝建築經費，並未提及「闕

五合」。又其上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

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並非日據時期番地

號碼，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下稱松山地政事務所）難以

據此對照現今之地段與地號，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下稱

汐止地政事務所）亦無從審認上開證書所載「臺北州七星郡

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

所」是否為系爭土地等情，亦有松山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15

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087001426號函（訴願決定卷第40頁）、

汐止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3日新北汐地登字第1074046396號

函（訴願決定卷第38-39頁）可稽，是均不足以認定系爭土

地為「闕五合」之祀產。

  ⑶依汐止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1月30日新北市汐地籍字第10961

15891號函及109年12月15日新北汐地籍字第1096116754號函

所檢送系爭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

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

名簿、土地登記新簿（本院卷一第381-493頁、本院卷二第2

3-31頁）顯示，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登載之業主為「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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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及管理人為「闕登波、闕德擯」（其中橫科庄3筆土地

則記載：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明治45年6月19日

氏名更正「闕登波、闕德擯」），均無關於系爭土地登記業

主為「闕五合」緣由之記載，且其中僅系爭296-2、296-5、

299-3地號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曾一度記載「移

轉」、「取得者：祭祀公業闕五合」，然同筆土地之其他土

地登記資料上業主或所權人欄則仍記載為「闕五合」，並無

「祭祀公業」字樣，此登記情形亦與松山地政事務所以109

年12月21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097023947號函所檢送，同為明

治36年契紙所載之三重埔庄7筆土地（但其中642、603地號

查無地籍資料）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

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

名簿、土地登記新簿（外放），均一致記載業主或所權人欄

為「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登記方式不同。況且，日據時期並

無「闕德嬪」及「闕德波」之戶籍資料，僅有「闕德擯」及

「闕登波」之戶籍資料，而「闕德擯」及「闕登波」均無更

名紀錄，又有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5日新北汐戶

字第1105840054號函（本院卷二第155-163頁）、臺北市南

港區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4日北市南戶資字第1106000009號

函（本院卷二第169-172頁）可佐；更何況，土地登記有管

理人之原因多端，自難徒憑系爭296-2、296-5、299-3地號

土地於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一時之記載，無法證明其真偽之

情況下，即遽認「闕五合」為祭祀公業。

  ⑷再依卷附「闕五合沿革」（訴願決定卷第10-11頁）所載，

「闕五合」創立於民國前9年（明治36年）之前，第1任管理

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後由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管理人

為實質管理人運作及管理至今，並採五大房輪流祭祀，每房

祭祀1年，每逢輪值年之該房派下員於該年農曆1月14日（日

錦公繼配闕媽楊氏）、2月9日（日錦公）、8月25日（日錦

公元配張氏）忌日與端午5月5日、中元7月15日、重陽9月9

日、除夕12月30日等4大節於公厝祭祀等語，可見「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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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迄今已歷時百年。惟依原告提出之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

闕月晏105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

月晏106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開會照片、祭祀公業法人

臺北市闕月晏暨闕五合107年派下員大會通知函及開會照片

（訴願決定卷第218-220、221-226、233-234、227-231

頁）、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收支決算表、

現支傳票及支出證明單（訴願決定卷第235-240頁）、祖先

牌位照片及墓地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1-212頁）、祭祀祖

先活動之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3-216頁），核其內容係為

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決議系爭土地之清理方式，「闕

五合」附隨於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召開派下員大會、

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支出祭祀費用、所祭

祀祖先之姓名，以及106年3月6日約莫20名家族成員集體上

香祭拜、焚燒金紙等情形，然均不足以證明「祭祀公業闕五

合」本身有長期存續與實際運作，及歷年定期舉辦各種祭祀

活動之事實。

  ⑸再者，原告所提「闕五合」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下稱

派下員系統表，訴願決定卷第41-50頁）所列部分派下員與

闕氏族譜（訴願決定卷第51-54、本院卷二第343-371頁）之

記載，亦有其相互矛盾之處，例如：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晏

—闕光縕—闕天貫—「闕德盛」，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

卻列：闕月晏—闕光縕—闕天貫—「闕字」—……，「闕德

盛」與「闕字」有所差異；闕氏族譜記載：「闕天映」，派

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瞈」，「闕天映」與「闕

瞈」亦有差別；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昆—「闕光綢」—「闕

天鑠」，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月昆—「闕梅」

—「闕俊」—……，「闕光綢—闕天鑠」與「闕梅—闕

俊」，並不相同；且闕氏族譜中並未記載「闕豹」，亦無其

戶籍謄本，派下員系統表卻記載「闕豹」。凡此差異，尚難

僅憑原告陳稱此係族譜之錯誤所能合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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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至於原告所舉系爭民事確定判決，僅係認定「祭祀公業闕天

界」之派下而已，並無任何關於「闕五合」之記載，復經本

院調取該案全卷查明屬實，是亦不足作為有利於原告之認

定。另原告聲請調取「祭祀公業闕月晏」不動產清冊所示土

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

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

記新簿等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祀產於

日據時期之登記狀況，尚不能據以證明系爭土地即屬「闕五

合」之祀產，故本院認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⑺綜前，原告主張「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既

有上述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實存在，而難認「闕五

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則「闕五合」是否有祭祀

公業要件之事實存否既有未明，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承

擔不利益之結果。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原處分各項違法，均不可採，訴願決定

予以維持，並無違誤。是原告求予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並命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

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尚屬無據，應予駁

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助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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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

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

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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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38號
                                    110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闕進益                                      


訴訟代理人  林恩宇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代  表  人  陳健民（區長）


訴訟代理人  吳韋萱        
上列當事人間祭祀公業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09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坐落新北市汐止區東勢段1121、1123、1126、1127、1128、1132、1135地號等7筆土地（下分稱系爭其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橫科段橫科小段296、296-2、296-5、296-8、297、299、299-3地號，並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名義人為「闕五合」，原告於民國（以下未特別標明年號者同）108年6月12日檢附其沿革、系爭土地之不動產土地清冊、土地登記謄本、臺帳、光復時期舊薄、人工登記薄、派下全員系統表、派下現員名冊、同意申報含推舉書、闕五合1組人員列為派下員同意書、派下全員戶籍謄本等資料，向被告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審查後，以108年9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37969號函請原告補正資料（下稱被告108年9月6日函），雖經原告補正，惟被告審查後，因認其所補正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與「闕五合」土地所有權關聯等，無法申報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以108年11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49030號函否准所請（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因此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祭祀公業闕五合」三房所收執明治36年（西元1903年）之契紙（下稱明治36年契紙）內容可知，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於嘉慶年間合資購買「三重埔庄642、558、559、603、604、605、606地號」7筆土地（下稱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石碇堡橫科庄297、296、299地號」3筆土地（下稱橫科庄3筆土地，重測後為系爭1128、1121、1132地號土地），以供五房後代輪流祭祀共同先祖。嗣日本政府於明治32年進行土地調查時（明治31年律令第14號公布臺灣土地調查規則），土地調查委員會將三重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業主（即所有權人）「闕天界」，將橫科庄3筆土地登記為業主「闕五合」，因闕天界於明治36年死亡，設立人五大房之後代即長房闕掌、次房闕德富、三房闕德神、四房闕天巳、五房闕天要，為避免三重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派下闕天界之名，有祀產私產名實不符之爭議，五房設立人之派下子孫方將上開各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開予五房分收。可見前開土地確係由月字輩五大房合資購買設立，歷來供作五房輪流祭祀之用。
  ⒉觀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79年度訴字第1529號、臺灣高等法院81年度重家上字第100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臺灣高等法院86年度重家上更㈠字第4號判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2號、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家上更㈡第1號等歷審民事判決（下合稱系爭民事確定判決）俱明載：「祭祀公業闕天界」與「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月字輩五大房所設立，其派下即應相同，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祀產係五大房所合資購置，僅因日據時期土地查定時分別登記業主為闕天界，因屬更正不易，為管理之便，五大房子孫便將闕天界入祀同受祭拜等事實。
  ⒊至於「祭祀公業闕五合」名稱之由來，係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五人所共同設立，設立人自得隨意選定其祭祀公業之名稱，且以設立人之人數有關之字詞為準者，於祭祀公業實務上亦所在多有。故「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應相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大房之共同先祖，可見「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地前身），亦屬「祭祀公業闕五合」之獨立財產。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正確適用準據法即日據時期律令敕令、習慣、法院判例及內政部函釋在先，又未互核原告所提出各項證據資料在後（包含明治36年契紙、祀產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土地登記簿、共有人連名簿等），亦未依原告所提資料調查「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三者間之關聯，顯有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申報祭祀公業，所申報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所有權人「闕五合」，非以祭祀公業之名義登記，故被告受理其申報案，須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及內政部81年10月6日台內民字第8189007號、103年9月29日台內民字第1030308008號函意旨（下稱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審認原告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是否信實有據。
  ⒉經核原告歷次所檢附之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原告於沿革中記載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等五人為「闕五合」之設立人），與登記於「闕五合」名下系爭土地之關聯性，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與祭祀公業運作相連結，不足以證明「闕五合」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況原告所提派下全員系統表所列部分派下員與闕氏族譜所載相互矛盾，經通知原告補正，原告僅泛言族譜錯誤，仍無法合理解釋派下員系統表中無法連結之處。
  ⒊原告主張「闕五合」與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法人闕月晏（後二者已於103年間已合併為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三者之派下均相同。然經被告調取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之資料，經比對「闕五合」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之派下員仍有若干相異之處，並非原告所稱派下員均相同。縱如原告所述其等派下相同，惟其等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各異，即非相同之組織，亦非同一主體，不具同一性，更遑論「闕五合」並未冠有祭祀公業之名稱，自仍須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審查其是否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實非可逕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等同視之，逕將其相關資料充作「祭祀公業闕五合」之佐證資料。又果若原告所稱，係為便宜行事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登記為「闕五合」，則應向地政機關申請土地登記更正後，補列至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名下，始為正辦。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申請是否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告108年9月6日函（訴願決定卷第83-85頁）、原告108年9月20日（被告收文日）補正申請書（原處分卷可閱卷一第1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可閱卷一第2-3、4頁）、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訴願決定卷第405-416、417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96年12月12日公布、97年1月1日施行之祭祀公業條例第1條規定：「為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及健全祭祀公業土地地籍管理，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利益。」第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㈡對地方主管機關祭祀公業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㈠祭祀公業法人登記事項之審查。㈡祭祀公業法人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三、鄉（鎮、市）主管機關：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申報事項之處理、派下全員證明書之核發及變動事項之處理。……（第3項）本條例規定由鄉（鎮、市）公所辦理之業務，於直轄市或市，由直轄市或市之區公所辦理。」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祭祀公業：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二、設立人：捐助財產設立祭祀公業之自然人或團體。三、享祀人：受祭祀公業所奉祀之人。四、派下員：祭祀公業之設立人及繼承其派下權之人；其分類如下：㈠派下全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自設立起至目前止之全體派下員。㈡派下現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目前仍存在之派下員。……」及祭祀公業條例各章編排內容可知，祭祀公業之設立包括享祀人（祖先）、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之財產，乃結合「人」及「財產」之組織體。該條例以祭祀公業申報、法人之登記及法人之監督制度設計為主軸（參見該條例第2章、第3章及第4章章名）。原則上係以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為對象，由其向鄉（鎮、市）公所〔或直轄市（市）區公所，下均稱公所〕申報為基礎，經文件審查、公告（陳列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異議、公所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包括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等程序界定其派下全員及不動產等私權主客體範圍，並因此賦予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之公法上權利（該條例第21條規定參照），享受權利及負擔義務，主管機關則得為相當程度之監督、管理。
  ⒉關於祭祀公業之申報方式及處理程序，祭祀公業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應向該祭祀公業不動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辦理申報。」第8條規定：「（第1項）第6條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或派下員申報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一、推舉書。但管理人申報者，免附。二、沿革。三、不動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四、派下全員系統表。五、派下全員戶籍謄本。六、派下現員名冊。七、原始規約。但無原始規約者，免附。（第2項）前項第5款派下全員戶籍謄本，指戶籍登記開始實施後，至申報時全體派下員之戶籍謄本。但經戶政機關查明無該派下員戶籍資料者，免附。」第10條第1項規定：「公所受理祭祀公業申報後，應就其所附文件予以書面審查；其有不符者，應通知申報人於30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者，駁回其申報。」第56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經申報人出具已知過半數派下員願意以祭祀公業案件辦理之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足以認定者，準用本條例申報及登記之規定……」考之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立法理由，乃祭祀公業並無統一之名稱，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並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經申報人舉證者，例如土地登記簿以公業、祖嘗、嘗、祖公烝、百世祀業、公田、大公田、公山等名義登記者準用祭祀公業條例申報及登記之規定。是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而依祭祀公業條例為申報，自應就此事實提出相關證據供主管機關審查；此亦有內政部98年11月5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6134號函釋：「……依該條例第56條規定提出申請，且經受理機關查明具有祭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者，機關自可依照該條例有關規定公告徵求異議。至如何認定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乙節，可由申報人檢附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相關活動之照片及書面文件資料，查明其祖先牌位記載享祀人、設立人等姓名及祭祀祖先活動事實之情形……由受理機關審查認定無誤後，以公告徵求異議方式辦理之。」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至於祭祀公業之判斷依據，按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記載：『祭祀公業者，係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也，故其設立，自須有享祀人、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財產之存在。』是以有關認定是否為祭祀公業，得以其㈠是否為祭祀祖先而設立，㈡是否有享祀人，㈢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㈣是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作為認定之依據，而由申報人提具證明資料憑辦。」可參。
  ⒊公所對於祭祀公業申報所檢具文件（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得否公告之審查，雖無確定私權之效果（其私權爭議透過公告、異議及民事訴訟確定，同條例第12條，第17條規定參照），但既作為後續登記為法人管理基礎，而具公法上效力，則為保障祭祀公業權利人，公所就祭祀公業申報提出之文件所為書面審查，雖僅作形式上之審查，然非謂受申報之機關不問申報人所提出之相關資料是否有相互矛盾，或在論理上因有其他事實存在，而顯有疑義情況下，均予以公告。申言之，申報之文件縱已齊全，亦須就該等書面文件內容，審查是合於邏輯及經驗地說明其申報事項，方得以此為基礎，將之納入法人管理；如未能滿足於此層次之審查，應命其補正，未能補正者，即應予以駁回；此觀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按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項所稱『書面審查』係指受理機關除就該條例第6條之管理人或其派下現員過半數推舉之申報人身分證明、該條例第8條之申報人應附文件、與該條例第9條之申報受理機關是否符合規定外，惟為保障祭祀公業之權利人，仍須就申報人所提出之相關資料予以核對是否有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實存在，並經審查無誤後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公告徵求異議。」益明。又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規定，主張具祭祀公業性質而為申報，應就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負舉證之責，而非僅提出同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之文件為已足。而「祭祀公業」既係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自應由設立人、享祀人、祭祀情狀方面去探究，申報之不動產是否為供特定團體祭祀其先人目的而設，若判定符合上開祭祀公業要件，方得認其具祭祀公業性質，並於確認其為祭祀公業，且申報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提出之資料，其形式及內容於書面上審查均無瑕疵可指之情況下，始得進入後續之公告、徵求異議程序（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77條關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何造當事人負擔不利益結果之客觀舉證責任的規定，於行政訴訟亦有準用。原告主張有請求被告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的權利，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於其有請求權基礎規定的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即應由原告承擔不利益的結果。據此，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的義務，其請求權基礎之要件事實即「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包括是否為祭祀祖先而設立、是否有享祀人、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是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等。如此等事實存否不明，原告即無請求被告作成如其聲明所示行政處分之權利。
  ㈢系爭申請不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申請所申報之「祭祀公業闕五合」與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同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相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大房之共同先祖，並有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地前身之獨立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等語。
  ⒉惟系爭申請有下列疑義無法排除，尚難認「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
  ⑴觀之明治36年契紙記載：「參房收執：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人長房闕掌、次房德富、參房德神、肆房天巳、伍房天要等，有承祖父闕月晏於嘉慶肆年明買得劉清水田厝宅山場物業等，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公同議定踏作伍房公輪流祭祀歷管無異，因明治三十二年間土地調查員，查定業主闕天界名字越主，明治三十六年六月廿六日闕天界去世，同年十月三十日土地調查異動，業主闕天界管理人闕德富、闕德神貳人之名，此業係是五房輪流祭祀之額，查定貳人管理之名，恐日後生端，於是五房內人等齊集相議，將契券及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伍紙，各房各執壹紙，永遠存炤。謹將條目開列于左：一批明長房掌分收三重埔庄第陸四貳番土地台帳謄本壹筆，承買劉清司單壹紙，老契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七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計陸紙，付執存炤。一批明次房德富土地台帳謄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批明炤。一批明參房德神土地台帳謄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批明炤。一批明肆房天巳分收三重埔庄第五五八番、五五九番、六○三番、六○四番土地台帳謄本肆筆，承買劉清印契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六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計捌紙，付執存炤。一批明伍房天要分收三重埔庄第六○五番、六○六番土地台帳謄本貳筆，丈單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九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承買司單壹紙，計柒紙，付執存炤。一批明各房分收字據，若要用之日聽其取出，批明炤。代筆人闕德苗（印）、德嬪（印）、場見人闕李氏（印）、肆房天巳（印）、次房德富（印）、長房闕掌（印）、參房德神（印）、伍房天要（印）。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本院卷一第85頁）等內容，僅敘明闕掌、闕德富、闕德神、闕天巳、闕天要等五房於明治36年12月間相議將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橫柯庄3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之緣由，並載明祖父闕月晏於嘉慶年間購得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之水田厝宅山場物業等，係經公同議定作為五房輪流祭祀之額，並由五房輪流歷管無異，但並未以「闕五合」名義登記之橫柯庄3筆土地設立祭祀公業，亦無「闕五合」係由「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設立之祭祀公業等記載，尚難據此認定「闕五合」係由「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設立之祭祀公業。
  ⑵揆之卷附「道光3年11月（西元1823年）李氏立杜賣斷根絕契之賣契」（訴願決定卷第96-97頁）及地籍圖謄本（訴願決定卷第98頁）之內容，僅係系爭土地之「周邊土地」買賣契約，為闕姓人與他姓人向李氏購買私有地之憑據；又「約束證書」及「誓約證書」（訴願決定卷第140-141、145-146頁）等內容，亦僅記載祭祀公業闕天界派下長房闕山掌、次房闕木生、參房闕德讀、肆房闕天巳、伍房闕和尚等5人協議，將每年五房輪流祭祀，歷管無異，生產租谷址在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之土地，自昭和8年（西元1933年）是年適長房值年之額停公作為公厝建築之用，並由各房信任之伍房派下闕金水專務公厝之代表，負責管理公厝建築經費，並未提及「闕五合」。又其上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並非日據時期番地號碼，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下稱松山地政事務所）難以據此對照現今之地段與地號，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下稱汐止地政事務所）亦無從審認上開證書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是否為系爭土地等情，亦有松山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087001426號函（訴願決定卷第40頁）、汐止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3日新北汐地登字第1074046396號函（訴願決定卷第38-39頁）可稽，是均不足以認定系爭土地為「闕五合」之祀產。
  ⑶依汐止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1月30日新北市汐地籍字第1096115891號函及109年12月15日新北汐地籍字第1096116754號函所檢送系爭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本院卷一第381-493頁、本院卷二第23-31頁）顯示，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登載之業主為「闕五合」及管理人為「闕登波、闕德擯」（其中橫科庄3筆土地則記載：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明治45年6月19日氏名更正「闕登波、闕德擯」），均無關於系爭土地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緣由之記載，且其中僅系爭296-2、296-5、299-3地號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曾一度記載「移轉」、「取得者：祭祀公業闕五合」，然同筆土地之其他土地登記資料上業主或所權人欄則仍記載為「闕五合」，並無「祭祀公業」字樣，此登記情形亦與松山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2月21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097023947號函所檢送，同為明治36年契紙所載之三重埔庄7筆土地（但其中642、603地號查無地籍資料）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外放），均一致記載業主或所權人欄為「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登記方式不同。況且，日據時期並無「闕德嬪」及「闕德波」之戶籍資料，僅有「闕德擯」及「闕登波」之戶籍資料，而「闕德擯」及「闕登波」均無更名紀錄，又有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5日新北汐戶字第1105840054號函（本院卷二第155-163頁）、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4日北市南戶資字第1106000009號函（本院卷二第169-172頁）可佐；更何況，土地登記有管理人之原因多端，自難徒憑系爭296-2、296-5、299-3地號土地於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一時之記載，無法證明其真偽之情況下，即遽認「闕五合」為祭祀公業。
  ⑷再依卷附「闕五合沿革」（訴願決定卷第10-11頁）所載，「闕五合」創立於民國前9年（明治36年）之前，第1任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後由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管理人為實質管理人運作及管理至今，並採五大房輪流祭祀，每房祭祀1年，每逢輪值年之該房派下員於該年農曆1月14日（日錦公繼配闕媽楊氏）、2月9日（日錦公）、8月25日（日錦公元配張氏）忌日與端午5月5日、中元7月15日、重陽9月9日、除夕12月30日等4大節於公厝祭祀等語，可見「闕五合」迄今已歷時百年。惟依原告提出之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5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6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開會照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暨闕五合107年派下員大會通知函及開會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8-220、221-226、233-234、227-231頁）、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收支決算表、現支傳票及支出證明單（訴願決定卷第235-240頁）、祖先牌位照片及墓地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1-212頁）、祭祀祖先活動之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3-216頁），核其內容係為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決議系爭土地之清理方式，「闕五合」附隨於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召開派下員大會、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支出祭祀費用、所祭祀祖先之姓名，以及106年3月6日約莫20名家族成員集體上香祭拜、焚燒金紙等情形，然均不足以證明「祭祀公業闕五合」本身有長期存續與實際運作，及歷年定期舉辦各種祭祀活動之事實。
  ⑸再者，原告所提「闕五合」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下稱派下員系統表，訴願決定卷第41-50頁）所列部分派下員與闕氏族譜（訴願決定卷第51-54、本院卷二第343-371頁）之記載，亦有其相互矛盾之處，例如：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晏—闕光縕—闕天貫—「闕德盛」，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月晏—闕光縕—闕天貫—「闕字」—……，「闕德盛」與「闕字」有所差異；闕氏族譜記載：「闕天映」，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瞈」，「闕天映」與「闕瞈」亦有差別；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昆—「闕光綢」—「闕天鑠」，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月昆—「闕梅」—「闕俊」—……，「闕光綢—闕天鑠」與「闕梅—闕俊」，並不相同；且闕氏族譜中並未記載「闕豹」，亦無其戶籍謄本，派下員系統表卻記載「闕豹」。凡此差異，尚難僅憑原告陳稱此係族譜之錯誤所能合理解釋。
  ⑹至於原告所舉系爭民事確定判決，僅係認定「祭祀公業闕天界」之派下而已，並無任何關於「闕五合」之記載，復經本院調取該案全卷查明屬實，是亦不足作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另原告聲請調取「祭祀公業闕月晏」不動產清冊所示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等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祀產於日據時期之登記狀況，尚不能據以證明系爭土地即屬「闕五合」之祀產，故本院認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⑺綜前，原告主張「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既有上述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實存在，而難認「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則「闕五合」是否有祭祀公業要件之事實存否既有未明，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承擔不利益之結果。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原處分各項違法，均不可採，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並無違誤。是原告求予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助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38號
                                    110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闕進益                                      

訴訟代理人  林恩宇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代  表  人  陳健民（區長）

訴訟代理人  吳韋萱        
上列當事人間祭祀公業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09
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
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坐落新北市汐止區東勢段1121、1123、1126、1127、1128、
    1132、1135地號等7筆土地（下分稱系爭其地號土地，重測
    前為橫科段橫科小段296、296-2、296-5、296-8、297、299
    、299-3地號，並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名義人為「
    闕五合」，原告於民國（以下未特別標明年號者同）108年6
    月12日檢附其沿革、系爭土地之不動產土地清冊、土地登記
    謄本、臺帳、光復時期舊薄、人工登記薄、派下全員系統表
    、派下現員名冊、同意申報含推舉書、闕五合1組人員列為
    派下員同意書、派下全員戶籍謄本等資料，向被告申報「闕
    五合」為祭祀公業（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審查後，以
    108年9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37969號函請原告補正資料
    （下稱被告108年9月6日函），雖經原告補正，惟被告審查
    後，因認其所補正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與「闕五合」土地
    所有權關聯等，無法申報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
    ，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以108年11月6日新
    北汐民字第1082649030號函否准所請（下稱原處分）。原告
    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
    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訴願決定駁回（
    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因此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祭祀公業闕五合」三房所收執明治36年（西元1903年）
    之契紙（下稱明治36年契紙）內容可知，月字輩五大房「闕
    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於嘉慶年間合資
    購買「三重埔庄642、558、559、603、604、605、606地號
    」7筆土地（下稱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石碇堡橫科庄297
    、296、299地號」3筆土地（下稱橫科庄3筆土地，重測後為
    系爭1128、1121、1132地號土地），以供五房後代輪流祭祀
    共同先祖。嗣日本政府於明治32年進行土地調查時（明治31
    年律令第14號公布臺灣土地調查規則），土地調查委員會將
    三重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業主（即所有權人）「闕天界」，
    將橫科庄3筆土地登記為業主「闕五合」，因闕天界於明治3
    6年死亡，設立人五大房之後代即長房闕掌、次房闕德富、
    三房闕德神、四房闕天巳、五房闕天要，為避免三重埔庄7
    筆土地登記為派下闕天界之名，有祀產私產名實不符之爭議
    ，五房設立人之派下子孫方將上開各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
    開予五房分收。可見前開土地確係由月字輩五大房合資購買
    設立，歷來供作五房輪流祭祀之用。
  ⒉觀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79年度訴字第1529號、臺灣高等法院8
    1年度重家上字第100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
    臺灣高等法院86年度重家上更㈠字第4號判決、最高法院88年
    度台上字第42號、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家上更㈡第1號等歷
    審民事判決（下合稱系爭民事確定判決）俱明載：「祭祀公
    業闕天界」與「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月字輩五大房所設立
    ，其派下即應相同，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
    祖廟祭祀，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祀產係五大房所合資購置，僅
    因日據時期土地查定時分別登記業主為闕天界，因屬更正不
    易，為管理之便，五大房子孫便將闕天界入祀同受祭拜等事
    實。
  ⒊至於「祭祀公業闕五合」名稱之由來，係月字輩五大房「闕
    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五人所共同設立
    ，設立人自得隨意選定其祭祀公業之名稱，且以設立人之人
    數有關之字詞為準者，於祭祀公業實務上亦所在多有。故「
    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
    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
    」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應相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
    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大房之共同先祖，可見「闕五
    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登記業主為「闕五合」、
    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
    地前身），亦屬「祭祀公業闕五合」之獨立財產。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未正確適用準據法即日據時期律令敕令、習慣、法
    院判例及內政部函釋在先，又未互核原告所提出各項證據資
    料在後（包含明治36年契紙、祀產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土地
    登記簿、共有人連名簿等），亦未依原告所提資料調查「祭
    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三者間
    之關聯，顯有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
    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申報祭祀公業，所申報系爭土
    地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所有權人「闕五合」，非以祭祀公業
    之名義登記，故被告受理其申報案，須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
    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及
    內政部81年10月6日台內民字第8189007號、103年9月29日台
    內民字第1030308008號函意旨（下稱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
    釋）審認原告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是否信實有
    據。
  ⒉經核原告歷次所檢附之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原告於沿革
    中記載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等五人為
    「闕五合」之設立人），與登記於「闕五合」名下系爭土地
    之關聯性，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與祭祀
    公業運作相連結，不足以證明「闕五合」具祭祀公業之性質
    及事實。況原告所提派下全員系統表所列部分派下員與闕氏
    族譜所載相互矛盾，經通知原告補正，原告僅泛言族譜錯誤
    ，仍無法合理解釋派下員系統表中無法連結之處。
  ⒊原告主張「闕五合」與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法人闕月
    晏（後二者已於103年間已合併為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
    晏）三者之派下均相同。然經被告調取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
    闕月晏之資料，經比對「闕五合」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
    月晏之派下員仍有若干相異之處，並非原告所稱派下員均相
    同。縱如原告所述其等派下相同，惟其等土地登記之所有權
    人各異，即非相同之組織，亦非同一主體，不具同一性，更
    遑論「闕五合」並未冠有祭祀公業之名稱，自仍須依祭祀公
    業條例第56條審查其是否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實非可
    逕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等同視之，逕將其相關資料
    充作「祭祀公業闕五合」之佐證資料。又果若原告所稱，係
    為便宜行事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登記為「闕五合」，則應
    向地政機關申請土地登記更正後，補列至祭祀公業法人臺北
    市闕月晏名下，始為正辦。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申請是否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
    9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告10
    8年9月6日函（訴願決定卷第83-85頁）、原告108年9月20日
    （被告收文日）補正申請書（原處分卷可閱卷一第1頁）、
    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可閱卷一第2-3、4頁）、訴願決
    定及送達證書（訴願決定卷第405-416、417頁）可查，堪信
    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96年12月12日公布、97年1月1日施行之祭祀公業條例第1條規
    定：「為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及健全祭祀公業
    土地地籍管理，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利益。」第2條第1
    項、第3項規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主管機關之權
    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㈡對地方主管機關祭祀
    公業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㈠祭祀公業法人登記事項之審查。㈡祭祀公業法人業務之監督
    及輔導。三、鄉（鎮、市）主管機關：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
    之祭祀公業，其申報事項之處理、派下全員證明書之核發及
    變動事項之處理。……（第3項）本條例規定由鄉（鎮、市）
    公所辦理之業務，於直轄市或市，由直轄市或市之區公所辦
    理。」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祭祀公業
    ：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
    體。二、設立人：捐助財產設立祭祀公業之自然人或團體。
    三、享祀人：受祭祀公業所奉祀之人。四、派下員：祭祀公
    業之設立人及繼承其派下權之人；其分類如下：㈠派下全員
    ：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自設立起至目前止之全體派下員
    。㈡派下現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目前仍存在之派下
    員。……」及祭祀公業條例各章編排內容可知，祭祀公業之設
    立包括享祀人（祖先）、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之財產，
    乃結合「人」及「財產」之組織體。該條例以祭祀公業申報
    、法人之登記及法人之監督制度設計為主軸（參見該條例第
    2章、第3章及第4章章名）。原則上係以祭祀公業條例施行
    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
    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
    為對象，由其向鄉（鎮、市）公所〔或直轄市（市）區公所
    ，下均稱公所〕申報為基礎，經文件審查、公告（陳列派下
    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異議、公所核
    發派下全員證明書（包括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
    不動產清冊）等程序界定其派下全員及不動產等私權主客體
    範圍，並因此賦予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之
    公法上權利（該條例第21條規定參照），享受權利及負擔義
    務，主管機關則得為相當程度之監督、管理。
  ⒉關於祭祀公業之申報方式及處理程序，祭祀公業條例第6條第
    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
    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
    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應向該祭祀公業不動產
    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辦理申報。」
    第8條規定：「（第1項）第6條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或派
    下員申報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一、推舉書。
    但管理人申報者，免附。二、沿革。三、不動產清冊及其證
    明文件。四、派下全員系統表。五、派下全員戶籍謄本。六
    、派下現員名冊。七、原始規約。但無原始規約者，免附。
    （第2項）前項第5款派下全員戶籍謄本，指戶籍登記開始實
    施後，至申報時全體派下員之戶籍謄本。但經戶政機關查明
    無該派下員戶籍資料者，免附。」第10條第1項規定：「公
    所受理祭祀公業申報後，應就其所附文件予以書面審查；其
    有不符者，應通知申報人於30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經補
    正仍不符者，駁回其申報。」第56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
    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具有祭祀公業之
    性質及事實，經申報人出具已知過半數派下員願意以祭祀公
    業案件辦理之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足以認定者，準用本條
    例申報及登記之規定……」考之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立
    法理由，乃祭祀公業並無統一之名稱，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
    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並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
    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經申報人舉證者，例如
    土地登記簿以公業、祖嘗、嘗、祖公烝、百世祀業、公田、
    大公田、公山等名義登記者準用祭祀公業條例申報及登記之
    規定。是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主張具祭祀
    公業之性質及事實，而依祭祀公業條例為申報，自應就此事
    實提出相關證據供主管機關審查；此亦有內政部98年11月5
    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6134號函釋：「……依該條例第56條規
    定提出申請，且經受理機關查明具有祭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者
    ，機關自可依照該條例有關規定公告徵求異議。至如何認定
    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乙節，可由申報人檢附祖先牌位
    、祭祀祖先相關活動之照片及書面文件資料，查明其祖先牌
    位記載享祀人、設立人等姓名及祭祀祖先活動事實之情形……
    由受理機關審查認定無誤後，以公告徵求異議方式辦理之。
    」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至於祭祀公業之判斷依
    據，按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記載：『祭祀公業者，係以祭
    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也，故其設立，自須有享祀
    人、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財產之存在。』是以有關認定
    是否為祭祀公業，得以其㈠是否為祭祀祖先而設立，㈡是否有
    享祀人，㈢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㈣是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
    作為認定之依據，而由申報人提具證明資料憑辦。」可參。
  ⒊公所對於祭祀公業申報所檢具文件（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
    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得否公告之審查，雖無確定私權之
    效果（其私權爭議透過公告、異議及民事訴訟確定，同條例
    第12條，第17條規定參照），但既作為後續登記為法人管理
    基礎，而具公法上效力，則為保障祭祀公業權利人，公所就
    祭祀公業申報提出之文件所為書面審查，雖僅作形式上之審
    查，然非謂受申報之機關不問申報人所提出之相關資料是否
    有相互矛盾，或在論理上因有其他事實存在，而顯有疑義情
    況下，均予以公告。申言之，申報之文件縱已齊全，亦須就
    該等書面文件內容，審查是合於邏輯及經驗地說明其申報事
    項，方得以此為基礎，將之納入法人管理；如未能滿足於此
    層次之審查，應命其補正，未能補正者，即應予以駁回；此
    觀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按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
    項所稱『書面審查』係指受理機關除就該條例第6條之管理人
    或其派下現員過半數推舉之申報人身分證明、該條例第8條
    之申報人應附文件、與該條例第9條之申報受理機關是否符
    合規定外，惟為保障祭祀公業之權利人，仍須就申報人所提
    出之相關資料予以核對是否有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
    實存在，並經審查無誤後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公告徵求異議
    。」益明。又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依祭祀
    公業條例第56條規定，主張具祭祀公業性質而為申報，應就
    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負舉證之責，而非僅提出同條例
    第8條第1項規定之文件為已足。而「祭祀公業」既係由設立
    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自應
    由設立人、享祀人、祭祀情狀方面去探究，申報之不動產是
    否為供特定團體祭祀其先人目的而設，若判定符合上開祭祀
    公業要件，方得認其具祭祀公業性質，並於確認其為祭祀公
    業，且申報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提出之資料，其形式
    及內容於書面上審查均無瑕疵可指之情況下，始得進入後續
    之公告、徵求異議程序（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98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關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何造
    當事人負擔不利益結果之客觀舉證責任的規定，於行政訴訟
    亦有準用。原告主張有請求被告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的
    權利，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於其有請求權基礎規定的要件事
    實存否不明時，即應由原告承擔不利益的結果。據此，本件
    原告主張被告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
    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的義務，其請求權基礎之要件事
    實即「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包括是否為祭
    祀祖先而設立、是否有享祀人、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是否
    有獨立財產之存在等。如此等事實存否不明，原告即無請求
    被告作成如其聲明所示行政處分之權利。
  ㈢系爭申請不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9月
    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申請所申報之「祭祀公業闕五合」與祭祀公
    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同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
    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相
    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
    大房之共同先祖，並有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管理人為「
    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地前身之獨立
    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等語。
  ⒉惟系爭申請有下列疑義無法排除，尚難認「闕五合」具有祭
    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
  ⑴觀之明治36年契紙記載：「參房收執：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
    約字人長房闕掌、次房德富、參房德神、肆房天巳、伍房天
    要等，有承祖父闕月晏於嘉慶肆年明買得劉清水田厝宅山場
    物業等，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公同議定踏作伍房公
    輪流祭祀歷管無異，因明治三十二年間土地調查員，查定業
    主闕天界名字越主，明治三十六年六月廿六日闕天界去世，
    同年十月三十日土地調查異動，業主闕天界管理人闕德富、
    闕德神貳人之名，此業係是五房輪流祭祀之額，查定貳人管
    理之名，恐日後生端，於是五房內人等齊集相議，將契券及
    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同立分收契券
    及謄本約字伍紙，各房各執壹紙，永遠存炤。謹將條目開列
    于左：一批明長房掌分收三重埔庄第陸四貳番土地台帳謄本
    壹筆，承買劉清司單壹紙，老契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
    碇堡橫柯庄第二九七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
    謄本壹紙，計陸紙，付執存炤。一批明次房德富土地台帳謄
    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批明炤。一批明參
    房德神土地台帳謄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
    批明炤。一批明肆房天巳分收三重埔庄第五五八番、五五九
    番、六○三番、六○四番土地台帳謄本肆筆，承買劉清印契壹
    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六番業主闕五合
    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計捌紙，付執存炤。一
    批明伍房天要分收三重埔庄第六○五番、六○六番土地台帳謄
    本貳筆，丈單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
    九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承買司
    單壹紙，計柒紙，付執存炤。一批明各房分收字據，若要用
    之日聽其取出，批明炤。代筆人闕德苗（印）、德嬪（印）
    、場見人闕李氏（印）、肆房天巳（印）、次房德富（印）
    、長房闕掌（印）、參房德神（印）、伍房天要（印）。明
    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本院卷一
    第85頁）等內容，僅敘明闕掌、闕德富、闕德神、闕天巳、
    闕天要等五房於明治36年12月間相議將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
    橫柯庄3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之緣由，並載
    明祖父闕月晏於嘉慶年間購得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之
    水田厝宅山場物業等，係經公同議定作為五房輪流祭祀之額
    ，並由五房輪流歷管無異，但並未以「闕五合」名義登記之
    橫柯庄3筆土地設立祭祀公業，亦無「闕五合」係由「闕月
    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設立之
    祭祀公業等記載，尚難據此認定「闕五合」係由「闕月晏、
    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設立之祭祀
    公業。
  ⑵揆之卷附「道光3年11月（西元1823年）李氏立杜賣斷根絕契
    之賣契」（訴願決定卷第96-97頁）及地籍圖謄本（訴願決
    定卷第98頁）之內容，僅係系爭土地之「周邊土地」買賣契
    約，為闕姓人與他姓人向李氏購買私有地之憑據；又「約束
    證書」及「誓約證書」（訴願決定卷第140-141、145-146頁
    ）等內容，亦僅記載祭祀公業闕天界派下長房闕山掌、次房
    闕木生、參房闕德讀、肆房闕天巳、伍房闕和尚等5人協議
    ，將每年五房輪流祭祀，歷管無異，生產租谷址在臺北州七
    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
    個所之土地，自昭和8年（西元1933年）是年適長房值年之
    額停公作為公厝建築之用，並由各房信任之伍房派下闕金水
    專務公厝之代表，負責管理公厝建築經費，並未提及「闕五
    合」。又其上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
    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並非日據時期番地號
    碼，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下稱松山地政事務所）難以據
    此對照現今之地段與地號，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下稱汐
    止地政事務所）亦無從審認上開證書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
    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
    是否為系爭土地等情，亦有松山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北
    市松地登字第1087001426號函（訴願決定卷第40頁）、汐止
    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3日新北汐地登字第1074046396號函（
    訴願決定卷第38-39頁）可稽，是均不足以認定系爭土地為
    「闕五合」之祀產。
  ⑶依汐止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1月30日新北市汐地籍字第109611
    5891號函及109年12月15日新北汐地籍字第1096116754號函
    所檢送系爭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
    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
    名簿、土地登記新簿（本院卷一第381-493頁、本院卷二第2
    3-31頁）顯示，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登載之業主為「闕五合
    」及管理人為「闕登波、闕德擯」（其中橫科庄3筆土地則
    記載：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明治45年6月19日氏
    名更正「闕登波、闕德擯」），均無關於系爭土地登記業主
    為「闕五合」緣由之記載，且其中僅系爭296-2、296-5、29
    9-3地號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曾一度記載「移轉」、
    「取得者：祭祀公業闕五合」，然同筆土地之其他土地登記
    資料上業主或所權人欄則仍記載為「闕五合」，並無「祭祀
    公業」字樣，此登記情形亦與松山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2月2
    1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097023947號函所檢送，同為明治36年
    契紙所載之三重埔庄7筆土地（但其中642、603地號查無地
    籍資料）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
    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
    土地登記新簿（外放），均一致記載業主或所權人欄為「祭
    祀公業闕天界」之登記方式不同。況且，日據時期並無「闕
    德嬪」及「闕德波」之戶籍資料，僅有「闕德擯」及「闕登
    波」之戶籍資料，而「闕德擯」及「闕登波」均無更名紀錄
    ，又有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5日新北汐戶字第110
    5840054號函（本院卷二第155-163頁）、臺北市南港區戶政
    事務所110年1月4日北市南戶資字第1106000009號函（本院
    卷二第169-172頁）可佐；更何況，土地登記有管理人之原
    因多端，自難徒憑系爭296-2、296-5、299-3地號土地於日
    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一時之記載，無法證明其真偽之情況下，
    即遽認「闕五合」為祭祀公業。
  ⑷再依卷附「闕五合沿革」（訴願決定卷第10-11頁）所載，「
    闕五合」創立於民國前9年（明治36年）之前，第1任管理人
    為「闕德波、闕德嬪」，之後由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管理人為
    實質管理人運作及管理至今，並採五大房輪流祭祀，每房祭
    祀1年，每逢輪值年之該房派下員於該年農曆1月14日（日錦
    公繼配闕媽楊氏）、2月9日（日錦公）、8月25日（日錦公
    元配張氏）忌日與端午5月5日、中元7月15日、重陽9月9日
    、除夕12月30日等4大節於公厝祭祀等語，可見「闕五合」
    迄今已歷時百年。惟依原告提出之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
    晏105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
    06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開會照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
    闕月晏暨闕五合107年派下員大會通知函及開會照片（訴願
    決定卷第218-220、221-226、233-234、227-231頁）、祭祀
    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收支決算表、現支傳票及
    支出證明單（訴願決定卷第235-240頁）、祖先牌位照片及
    墓地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1-212頁）、祭祀祖先活動之照
    片（訴願決定卷第213-216頁），核其內容係為祭祀公業法
    人臺北市闕月晏決議系爭土地之清理方式，「闕五合」附隨
    於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召開派下員大會、祭祀公業法
    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支出祭祀費用、所祭祀祖先之姓
    名，以及106年3月6日約莫20名家族成員集體上香祭拜、焚
    燒金紙等情形，然均不足以證明「祭祀公業闕五合」本身有
    長期存續與實際運作，及歷年定期舉辦各種祭祀活動之事實
    。
  ⑸再者，原告所提「闕五合」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下稱
    派下員系統表，訴願決定卷第41-50頁）所列部分派下員與
    闕氏族譜（訴願決定卷第51-54、本院卷二第343-371頁）之
    記載，亦有其相互矛盾之處，例如：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晏
    —闕光縕—闕天貫—「闕德盛」，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
    列：闕月晏—闕光縕—闕天貫—「闕字」—……，「闕德盛」與「
    闕字」有所差異；闕氏族譜記載：「闕天映」，派下全員戶
    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瞈」，「闕天映」與「闕瞈」亦有
    差別；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昆—「闕光綢」—「闕天鑠」，派
    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月昆—「闕梅」—「闕俊」—…
    …，「闕光綢—闕天鑠」與「闕梅—闕俊」，並不相同；且闕
    氏族譜中並未記載「闕豹」，亦無其戶籍謄本，派下員系統
    表卻記載「闕豹」。凡此差異，尚難僅憑原告陳稱此係族譜
    之錯誤所能合理解釋。
  ⑹至於原告所舉系爭民事確定判決，僅係認定「祭祀公業闕天
    界」之派下而已，並無任何關於「闕五合」之記載，復經本
    院調取該案全卷查明屬實，是亦不足作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另原告聲請調取「祭祀公業闕月晏」不動產清冊所示土地
    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
    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
    新簿等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祀產於日
    據時期之登記狀況，尚不能據以證明系爭土地即屬「闕五合
    」之祀產，故本院認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⑺綜前，原告主張「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既
    有上述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實存在，而難認「闕五
    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則「闕五合」是否有祭祀
    公業要件之事實存否既有未明，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承
    擔不利益之結果。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原處分各項違法，均不可採，訴願決定
    予以維持，並無違誤。是原告求予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並命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
    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助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38號
                                    110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闕進益                                      


訴訟代理人  林恩宇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代  表  人  陳健民（區長）


訴訟代理人  吳韋萱        
上列當事人間祭祀公業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09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坐落新北市汐止區東勢段1121、1123、1126、1127、1128、1132、1135地號等7筆土地（下分稱系爭其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橫科段橫科小段296、296-2、296-5、296-8、297、299、299-3地號，並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名義人為「闕五合」，原告於民國（以下未特別標明年號者同）108年6月12日檢附其沿革、系爭土地之不動產土地清冊、土地登記謄本、臺帳、光復時期舊薄、人工登記薄、派下全員系統表、派下現員名冊、同意申報含推舉書、闕五合1組人員列為派下員同意書、派下全員戶籍謄本等資料，向被告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審查後，以108年9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37969號函請原告補正資料（下稱被告108年9月6日函），雖經原告補正，惟被告審查後，因認其所補正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與「闕五合」土地所有權關聯等，無法申報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以108年11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49030號函否准所請（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因此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祭祀公業闕五合」三房所收執明治36年（西元1903年）之契紙（下稱明治36年契紙）內容可知，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於嘉慶年間合資購買「三重埔庄642、558、559、603、604、605、606地號」7筆土地（下稱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石碇堡橫科庄297、296、299地號」3筆土地（下稱橫科庄3筆土地，重測後為系爭1128、1121、1132地號土地），以供五房後代輪流祭祀共同先祖。嗣日本政府於明治32年進行土地調查時（明治31年律令第14號公布臺灣土地調查規則），土地調查委員會將三重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業主（即所有權人）「闕天界」，將橫科庄3筆土地登記為業主「闕五合」，因闕天界於明治36年死亡，設立人五大房之後代即長房闕掌、次房闕德富、三房闕德神、四房闕天巳、五房闕天要，為避免三重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派下闕天界之名，有祀產私產名實不符之爭議，五房設立人之派下子孫方將上開各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開予五房分收。可見前開土地確係由月字輩五大房合資購買設立，歷來供作五房輪流祭祀之用。
  ⒉觀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79年度訴字第1529號、臺灣高等法院81年度重家上字第100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臺灣高等法院86年度重家上更㈠字第4號判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2號、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家上更㈡第1號等歷審民事判決（下合稱系爭民事確定判決）俱明載：「祭祀公業闕天界」與「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月字輩五大房所設立，其派下即應相同，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祀產係五大房所合資購置，僅因日據時期土地查定時分別登記業主為闕天界，因屬更正不易，為管理之便，五大房子孫便將闕天界入祀同受祭拜等事實。
  ⒊至於「祭祀公業闕五合」名稱之由來，係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五人所共同設立，設立人自得隨意選定其祭祀公業之名稱，且以設立人之人數有關之字詞為準者，於祭祀公業實務上亦所在多有。故「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應相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大房之共同先祖，可見「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地前身），亦屬「祭祀公業闕五合」之獨立財產。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正確適用準據法即日據時期律令敕令、習慣、法院判例及內政部函釋在先，又未互核原告所提出各項證據資料在後（包含明治36年契紙、祀產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土地登記簿、共有人連名簿等），亦未依原告所提資料調查「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三者間之關聯，顯有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申報祭祀公業，所申報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所有權人「闕五合」，非以祭祀公業之名義登記，故被告受理其申報案，須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及內政部81年10月6日台內民字第8189007號、103年9月29日台內民字第1030308008號函意旨（下稱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審認原告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是否信實有據。
  ⒉經核原告歷次所檢附之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原告於沿革中記載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等五人為「闕五合」之設立人），與登記於「闕五合」名下系爭土地之關聯性，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與祭祀公業運作相連結，不足以證明「闕五合」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況原告所提派下全員系統表所列部分派下員與闕氏族譜所載相互矛盾，經通知原告補正，原告僅泛言族譜錯誤，仍無法合理解釋派下員系統表中無法連結之處。
  ⒊原告主張「闕五合」與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法人闕月晏（後二者已於103年間已合併為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三者之派下均相同。然經被告調取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之資料，經比對「闕五合」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之派下員仍有若干相異之處，並非原告所稱派下員均相同。縱如原告所述其等派下相同，惟其等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各異，即非相同之組織，亦非同一主體，不具同一性，更遑論「闕五合」並未冠有祭祀公業之名稱，自仍須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審查其是否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實非可逕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等同視之，逕將其相關資料充作「祭祀公業闕五合」之佐證資料。又果若原告所稱，係為便宜行事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登記為「闕五合」，則應向地政機關申請土地登記更正後，補列至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名下，始為正辦。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申請是否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告108年9月6日函（訴願決定卷第83-85頁）、原告108年9月20日（被告收文日）補正申請書（原處分卷可閱卷一第1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可閱卷一第2-3、4頁）、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訴願決定卷第405-416、417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96年12月12日公布、97年1月1日施行之祭祀公業條例第1條規定：「為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及健全祭祀公業土地地籍管理，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利益。」第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㈡對地方主管機關祭祀公業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㈠祭祀公業法人登記事項之審查。㈡祭祀公業法人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三、鄉（鎮、市）主管機關：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申報事項之處理、派下全員證明書之核發及變動事項之處理。……（第3項）本條例規定由鄉（鎮、市）公所辦理之業務，於直轄市或市，由直轄市或市之區公所辦理。」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祭祀公業：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二、設立人：捐助財產設立祭祀公業之自然人或團體。三、享祀人：受祭祀公業所奉祀之人。四、派下員：祭祀公業之設立人及繼承其派下權之人；其分類如下：㈠派下全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自設立起至目前止之全體派下員。㈡派下現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目前仍存在之派下員。……」及祭祀公業條例各章編排內容可知，祭祀公業之設立包括享祀人（祖先）、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之財產，乃結合「人」及「財產」之組織體。該條例以祭祀公業申報、法人之登記及法人之監督制度設計為主軸（參見該條例第2章、第3章及第4章章名）。原則上係以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為對象，由其向鄉（鎮、市）公所〔或直轄市（市）區公所，下均稱公所〕申報為基礎，經文件審查、公告（陳列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異議、公所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包括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等程序界定其派下全員及不動產等私權主客體範圍，並因此賦予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之公法上權利（該條例第21條規定參照），享受權利及負擔義務，主管機關則得為相當程度之監督、管理。
  ⒉關於祭祀公業之申報方式及處理程序，祭祀公業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應向該祭祀公業不動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辦理申報。」第8條規定：「（第1項）第6條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或派下員申報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一、推舉書。但管理人申報者，免附。二、沿革。三、不動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四、派下全員系統表。五、派下全員戶籍謄本。六、派下現員名冊。七、原始規約。但無原始規約者，免附。（第2項）前項第5款派下全員戶籍謄本，指戶籍登記開始實施後，至申報時全體派下員之戶籍謄本。但經戶政機關查明無該派下員戶籍資料者，免附。」第10條第1項規定：「公所受理祭祀公業申報後，應就其所附文件予以書面審查；其有不符者，應通知申報人於30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者，駁回其申報。」第56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經申報人出具已知過半數派下員願意以祭祀公業案件辦理之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足以認定者，準用本條例申報及登記之規定……」考之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立法理由，乃祭祀公業並無統一之名稱，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並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經申報人舉證者，例如土地登記簿以公業、祖嘗、嘗、祖公烝、百世祀業、公田、大公田、公山等名義登記者準用祭祀公業條例申報及登記之規定。是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而依祭祀公業條例為申報，自應就此事實提出相關證據供主管機關審查；此亦有內政部98年11月5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6134號函釋：「……依該條例第56條規定提出申請，且經受理機關查明具有祭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者，機關自可依照該條例有關規定公告徵求異議。至如何認定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乙節，可由申報人檢附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相關活動之照片及書面文件資料，查明其祖先牌位記載享祀人、設立人等姓名及祭祀祖先活動事實之情形……由受理機關審查認定無誤後，以公告徵求異議方式辦理之。」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至於祭祀公業之判斷依據，按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記載：『祭祀公業者，係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也，故其設立，自須有享祀人、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財產之存在。』是以有關認定是否為祭祀公業，得以其㈠是否為祭祀祖先而設立，㈡是否有享祀人，㈢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㈣是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作為認定之依據，而由申報人提具證明資料憑辦。」可參。
  ⒊公所對於祭祀公業申報所檢具文件（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得否公告之審查，雖無確定私權之效果（其私權爭議透過公告、異議及民事訴訟確定，同條例第12條，第17條規定參照），但既作為後續登記為法人管理基礎，而具公法上效力，則為保障祭祀公業權利人，公所就祭祀公業申報提出之文件所為書面審查，雖僅作形式上之審查，然非謂受申報之機關不問申報人所提出之相關資料是否有相互矛盾，或在論理上因有其他事實存在，而顯有疑義情況下，均予以公告。申言之，申報之文件縱已齊全，亦須就該等書面文件內容，審查是合於邏輯及經驗地說明其申報事項，方得以此為基礎，將之納入法人管理；如未能滿足於此層次之審查，應命其補正，未能補正者，即應予以駁回；此觀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按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項所稱『書面審查』係指受理機關除就該條例第6條之管理人或其派下現員過半數推舉之申報人身分證明、該條例第8條之申報人應附文件、與該條例第9條之申報受理機關是否符合規定外，惟為保障祭祀公業之權利人，仍須就申報人所提出之相關資料予以核對是否有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實存在，並經審查無誤後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公告徵求異議。」益明。又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規定，主張具祭祀公業性質而為申報，應就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負舉證之責，而非僅提出同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之文件為已足。而「祭祀公業」既係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自應由設立人、享祀人、祭祀情狀方面去探究，申報之不動產是否為供特定團體祭祀其先人目的而設，若判定符合上開祭祀公業要件，方得認其具祭祀公業性質，並於確認其為祭祀公業，且申報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提出之資料，其形式及內容於書面上審查均無瑕疵可指之情況下，始得進入後續之公告、徵求異議程序（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77條關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何造當事人負擔不利益結果之客觀舉證責任的規定，於行政訴訟亦有準用。原告主張有請求被告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的權利，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於其有請求權基礎規定的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即應由原告承擔不利益的結果。據此，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的義務，其請求權基礎之要件事實即「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包括是否為祭祀祖先而設立、是否有享祀人、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是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等。如此等事實存否不明，原告即無請求被告作成如其聲明所示行政處分之權利。
  ㈢系爭申請不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申請所申報之「祭祀公業闕五合」與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同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相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大房之共同先祖，並有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地前身之獨立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等語。
  ⒉惟系爭申請有下列疑義無法排除，尚難認「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
  ⑴觀之明治36年契紙記載：「參房收執：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人長房闕掌、次房德富、參房德神、肆房天巳、伍房天要等，有承祖父闕月晏於嘉慶肆年明買得劉清水田厝宅山場物業等，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公同議定踏作伍房公輪流祭祀歷管無異，因明治三十二年間土地調查員，查定業主闕天界名字越主，明治三十六年六月廿六日闕天界去世，同年十月三十日土地調查異動，業主闕天界管理人闕德富、闕德神貳人之名，此業係是五房輪流祭祀之額，查定貳人管理之名，恐日後生端，於是五房內人等齊集相議，將契券及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伍紙，各房各執壹紙，永遠存炤。謹將條目開列于左：一批明長房掌分收三重埔庄第陸四貳番土地台帳謄本壹筆，承買劉清司單壹紙，老契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七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計陸紙，付執存炤。一批明次房德富土地台帳謄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批明炤。一批明參房德神土地台帳謄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批明炤。一批明肆房天巳分收三重埔庄第五五八番、五五九番、六○三番、六○四番土地台帳謄本肆筆，承買劉清印契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六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計捌紙，付執存炤。一批明伍房天要分收三重埔庄第六○五番、六○六番土地台帳謄本貳筆，丈單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九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承買司單壹紙，計柒紙，付執存炤。一批明各房分收字據，若要用之日聽其取出，批明炤。代筆人闕德苗（印）、德嬪（印）、場見人闕李氏（印）、肆房天巳（印）、次房德富（印）、長房闕掌（印）、參房德神（印）、伍房天要（印）。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本院卷一第85頁）等內容，僅敘明闕掌、闕德富、闕德神、闕天巳、闕天要等五房於明治36年12月間相議將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橫柯庄3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之緣由，並載明祖父闕月晏於嘉慶年間購得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之水田厝宅山場物業等，係經公同議定作為五房輪流祭祀之額，並由五房輪流歷管無異，但並未以「闕五合」名義登記之橫柯庄3筆土地設立祭祀公業，亦無「闕五合」係由「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設立之祭祀公業等記載，尚難據此認定「闕五合」係由「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設立之祭祀公業。
  ⑵揆之卷附「道光3年11月（西元1823年）李氏立杜賣斷根絕契之賣契」（訴願決定卷第96-97頁）及地籍圖謄本（訴願決定卷第98頁）之內容，僅係系爭土地之「周邊土地」買賣契約，為闕姓人與他姓人向李氏購買私有地之憑據；又「約束證書」及「誓約證書」（訴願決定卷第140-141、145-146頁）等內容，亦僅記載祭祀公業闕天界派下長房闕山掌、次房闕木生、參房闕德讀、肆房闕天巳、伍房闕和尚等5人協議，將每年五房輪流祭祀，歷管無異，生產租谷址在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之土地，自昭和8年（西元1933年）是年適長房值年之額停公作為公厝建築之用，並由各房信任之伍房派下闕金水專務公厝之代表，負責管理公厝建築經費，並未提及「闕五合」。又其上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並非日據時期番地號碼，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下稱松山地政事務所）難以據此對照現今之地段與地號，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下稱汐止地政事務所）亦無從審認上開證書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是否為系爭土地等情，亦有松山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087001426號函（訴願決定卷第40頁）、汐止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3日新北汐地登字第1074046396號函（訴願決定卷第38-39頁）可稽，是均不足以認定系爭土地為「闕五合」之祀產。
  ⑶依汐止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1月30日新北市汐地籍字第1096115891號函及109年12月15日新北汐地籍字第1096116754號函所檢送系爭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本院卷一第381-493頁、本院卷二第23-31頁）顯示，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登載之業主為「闕五合」及管理人為「闕登波、闕德擯」（其中橫科庄3筆土地則記載：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明治45年6月19日氏名更正「闕登波、闕德擯」），均無關於系爭土地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緣由之記載，且其中僅系爭296-2、296-5、299-3地號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曾一度記載「移轉」、「取得者：祭祀公業闕五合」，然同筆土地之其他土地登記資料上業主或所權人欄則仍記載為「闕五合」，並無「祭祀公業」字樣，此登記情形亦與松山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2月21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097023947號函所檢送，同為明治36年契紙所載之三重埔庄7筆土地（但其中642、603地號查無地籍資料）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外放），均一致記載業主或所權人欄為「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登記方式不同。況且，日據時期並無「闕德嬪」及「闕德波」之戶籍資料，僅有「闕德擯」及「闕登波」之戶籍資料，而「闕德擯」及「闕登波」均無更名紀錄，又有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5日新北汐戶字第1105840054號函（本院卷二第155-163頁）、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4日北市南戶資字第1106000009號函（本院卷二第169-172頁）可佐；更何況，土地登記有管理人之原因多端，自難徒憑系爭296-2、296-5、299-3地號土地於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一時之記載，無法證明其真偽之情況下，即遽認「闕五合」為祭祀公業。
  ⑷再依卷附「闕五合沿革」（訴願決定卷第10-11頁）所載，「闕五合」創立於民國前9年（明治36年）之前，第1任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後由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管理人為實質管理人運作及管理至今，並採五大房輪流祭祀，每房祭祀1年，每逢輪值年之該房派下員於該年農曆1月14日（日錦公繼配闕媽楊氏）、2月9日（日錦公）、8月25日（日錦公元配張氏）忌日與端午5月5日、中元7月15日、重陽9月9日、除夕12月30日等4大節於公厝祭祀等語，可見「闕五合」迄今已歷時百年。惟依原告提出之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5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6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開會照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暨闕五合107年派下員大會通知函及開會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8-220、221-226、233-234、227-231頁）、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收支決算表、現支傳票及支出證明單（訴願決定卷第235-240頁）、祖先牌位照片及墓地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1-212頁）、祭祀祖先活動之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3-216頁），核其內容係為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決議系爭土地之清理方式，「闕五合」附隨於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召開派下員大會、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支出祭祀費用、所祭祀祖先之姓名，以及106年3月6日約莫20名家族成員集體上香祭拜、焚燒金紙等情形，然均不足以證明「祭祀公業闕五合」本身有長期存續與實際運作，及歷年定期舉辦各種祭祀活動之事實。
  ⑸再者，原告所提「闕五合」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下稱派下員系統表，訴願決定卷第41-50頁）所列部分派下員與闕氏族譜（訴願決定卷第51-54、本院卷二第343-371頁）之記載，亦有其相互矛盾之處，例如：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晏—闕光縕—闕天貫—「闕德盛」，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月晏—闕光縕—闕天貫—「闕字」—……，「闕德盛」與「闕字」有所差異；闕氏族譜記載：「闕天映」，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瞈」，「闕天映」與「闕瞈」亦有差別；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昆—「闕光綢」—「闕天鑠」，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月昆—「闕梅」—「闕俊」—……，「闕光綢—闕天鑠」與「闕梅—闕俊」，並不相同；且闕氏族譜中並未記載「闕豹」，亦無其戶籍謄本，派下員系統表卻記載「闕豹」。凡此差異，尚難僅憑原告陳稱此係族譜之錯誤所能合理解釋。
  ⑹至於原告所舉系爭民事確定判決，僅係認定「祭祀公業闕天界」之派下而已，並無任何關於「闕五合」之記載，復經本院調取該案全卷查明屬實，是亦不足作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另原告聲請調取「祭祀公業闕月晏」不動產清冊所示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等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祀產於日據時期之登記狀況，尚不能據以證明系爭土地即屬「闕五合」之祀產，故本院認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⑺綜前，原告主張「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既有上述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實存在，而難認「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則「闕五合」是否有祭祀公業要件之事實存否既有未明，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承擔不利益之結果。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原處分各項違法，均不可採，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並無違誤。是原告求予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助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38號
                                    110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闕進益                                      

訴訟代理人  林恩宇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代  表  人  陳健民（區長）

訴訟代理人  吳韋萱        
上列當事人間祭祀公業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09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坐落新北市汐止區東勢段1121、1123、1126、1127、1128、1132、1135地號等7筆土地（下分稱系爭其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橫科段橫科小段296、296-2、296-5、296-8、297、299、299-3地號，並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名義人為「闕五合」，原告於民國（以下未特別標明年號者同）108年6月12日檢附其沿革、系爭土地之不動產土地清冊、土地登記謄本、臺帳、光復時期舊薄、人工登記薄、派下全員系統表、派下現員名冊、同意申報含推舉書、闕五合1組人員列為派下員同意書、派下全員戶籍謄本等資料，向被告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審查後，以108年9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37969號函請原告補正資料（下稱被告108年9月6日函），雖經原告補正，惟被告審查後，因認其所補正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與「闕五合」土地所有權關聯等，無法申報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以108年11月6日新北汐民字第1082649030號函否准所請（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4月7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82351737號（案號：1085070986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因此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祭祀公業闕五合」三房所收執明治36年（西元1903年）之契紙（下稱明治36年契紙）內容可知，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於嘉慶年間合資購買「三重埔庄642、558、559、603、604、605、606地號」7筆土地（下稱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石碇堡橫科庄297、296、299地號」3筆土地（下稱橫科庄3筆土地，重測後為系爭1128、1121、1132地號土地），以供五房後代輪流祭祀共同先祖。嗣日本政府於明治32年進行土地調查時（明治31年律令第14號公布臺灣土地調查規則），土地調查委員會將三重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業主（即所有權人）「闕天界」，將橫科庄3筆土地登記為業主「闕五合」，因闕天界於明治36年死亡，設立人五大房之後代即長房闕掌、次房闕德富、三房闕德神、四房闕天巳、五房闕天要，為避免三重埔庄7筆土地登記為派下闕天界之名，有祀產私產名實不符之爭議，五房設立人之派下子孫方將上開各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開予五房分收。可見前開土地確係由月字輩五大房合資購買設立，歷來供作五房輪流祭祀之用。
  ⒉觀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79年度訴字第1529號、臺灣高等法院81年度重家上字第100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臺灣高等法院86年度重家上更㈠字第4號判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2號、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家上更㈡第1號等歷審民事判決（下合稱系爭民事確定判決）俱明載：「祭祀公業闕天界」與「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月字輩五大房所設立，其派下即應相同，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祀產係五大房所合資購置，僅因日據時期土地查定時分別登記業主為闕天界，因屬更正不易，為管理之便，五大房子孫便將闕天界入祀同受祭拜等事實。
  ⒊至於「祭祀公業闕五合」名稱之由來，係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五人所共同設立，設立人自得隨意選定其祭祀公業之名稱，且以設立人之人數有關之字詞為準者，於祭祀公業實務上亦所在多有。故「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均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應相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大房之共同先祖，可見「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地前身），亦屬「祭祀公業闕五合」之獨立財產。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正確適用準據法即日據時期律令敕令、習慣、法院判例及內政部函釋在先，又未互核原告所提出各項證據資料在後（包含明治36年契紙、祀產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土地登記簿、共有人連名簿等），亦未依原告所提資料調查「祭祀公業闕五合」、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三者間之關聯，顯有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係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申報祭祀公業，所申報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所有權人「闕五合」，非以祭祀公業之名義登記，故被告受理其申報案，須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及內政部81年10月6日台內民字第8189007號、103年9月29日台內民字第1030308008號函意旨（下稱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審認原告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是否信實有據。
  ⒉經核原告歷次所檢附之資料仍無法釐清設立人（原告於沿革中記載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等五人為「闕五合」之設立人），與登記於「闕五合」名下系爭土地之關聯性，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與祭祀公業運作相連結，不足以證明「闕五合」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況原告所提派下全員系統表所列部分派下員與闕氏族譜所載相互矛盾，經通知原告補正，原告僅泛言族譜錯誤，仍無法合理解釋派下員系統表中無法連結之處。
  ⒊原告主張「闕五合」與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法人闕月晏（後二者已於103年間已合併為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三者之派下均相同。然經被告調取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之資料，經比對「闕五合」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之派下員仍有若干相異之處，並非原告所稱派下員均相同。縱如原告所述其等派下相同，惟其等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各異，即非相同之組織，亦非同一主體，不具同一性，更遑論「闕五合」並未冠有祭祀公業之名稱，自仍須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審查其是否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實非可逕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等同視之，逕將其相關資料充作「祭祀公業闕五合」之佐證資料。又果若原告所稱，係為便宜行事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登記為「闕五合」，則應向地政機關申請土地登記更正後，補列至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名下，始為正辦。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申請是否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告108年9月6日函（訴願決定卷第83-85頁）、原告108年9月20日（被告收文日）補正申請書（原處分卷可閱卷一第1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可閱卷一第2-3、4頁）、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訴願決定卷第405-416、417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96年12月12日公布、97年1月1日施行之祭祀公業條例第1條規定：「為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及健全祭祀公業土地地籍管理，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利益。」第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㈡對地方主管機關祭祀公業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㈠祭祀公業法人登記事項之審查。㈡祭祀公業法人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三、鄉（鎮、市）主管機關：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申報事項之處理、派下全員證明書之核發及變動事項之處理。……（第3項）本條例規定由鄉（鎮、市）公所辦理之業務，於直轄市或市，由直轄市或市之區公所辦理。」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祭祀公業：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二、設立人：捐助財產設立祭祀公業之自然人或團體。三、享祀人：受祭祀公業所奉祀之人。四、派下員：祭祀公業之設立人及繼承其派下權之人；其分類如下：㈠派下全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自設立起至目前止之全體派下員。㈡派下現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目前仍存在之派下員。……」及祭祀公業條例各章編排內容可知，祭祀公業之設立包括享祀人（祖先）、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之財產，乃結合「人」及「財產」之組織體。該條例以祭祀公業申報、法人之登記及法人之監督制度設計為主軸（參見該條例第2章、第3章及第4章章名）。原則上係以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為對象，由其向鄉（鎮、市）公所〔或直轄市（市）區公所，下均稱公所〕申報為基礎，經文件審查、公告（陳列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異議、公所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包括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等程序界定其派下全員及不動產等私權主客體範圍，並因此賦予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之公法上權利（該條例第21條規定參照），享受權利及負擔義務，主管機關則得為相當程度之監督、管理。
  ⒉關於祭祀公業之申報方式及處理程序，祭祀公業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或臺灣省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應向該祭祀公業不動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辦理申報。」第8條規定：「（第1項）第6條之祭祀公業，其管理人或派下員申報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一、推舉書。但管理人申報者，免附。二、沿革。三、不動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四、派下全員系統表。五、派下全員戶籍謄本。六、派下現員名冊。七、原始規約。但無原始規約者，免附。（第2項）前項第5款派下全員戶籍謄本，指戶籍登記開始實施後，至申報時全體派下員之戶籍謄本。但經戶政機關查明無該派下員戶籍資料者，免附。」第10條第1項規定：「公所受理祭祀公業申報後，應就其所附文件予以書面審查；其有不符者，應通知申報人於30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者，駁回其申報。」第56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經申報人出具已知過半數派下員願意以祭祀公業案件辦理之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足以認定者，準用本條例申報及登記之規定……」考之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立法理由，乃祭祀公業並無統一之名稱，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並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經申報人舉證者，例如土地登記簿以公業、祖嘗、嘗、祖公烝、百世祀業、公田、大公田、公山等名義登記者準用祭祀公業條例申報及登記之規定。是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主張具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而依祭祀公業條例為申報，自應就此事實提出相關證據供主管機關審查；此亦有內政部98年11月5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6134號函釋：「……依該條例第56條規定提出申請，且經受理機關查明具有祭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者，機關自可依照該條例有關規定公告徵求異議。至如何認定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乙節，可由申報人檢附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相關活動之照片及書面文件資料，查明其祖先牌位記載享祀人、設立人等姓名及祭祀祖先活動事實之情形……由受理機關審查認定無誤後，以公告徵求異議方式辦理之。」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至於祭祀公業之判斷依據，按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記載：『祭祀公業者，係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也，故其設立，自須有享祀人、設立人（或派下）及獨立財產之存在。』是以有關認定是否為祭祀公業，得以其㈠是否為祭祀祖先而設立，㈡是否有享祀人，㈢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㈣是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作為認定之依據，而由申報人提具證明資料憑辦。」可參。
  ⒊公所對於祭祀公業申報所檢具文件（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不動產清冊）得否公告之審查，雖無確定私權之效果（其私權爭議透過公告、異議及民事訴訟確定，同條例第12條，第17條規定參照），但既作為後續登記為法人管理基礎，而具公法上效力，則為保障祭祀公業權利人，公所就祭祀公業申報提出之文件所為書面審查，雖僅作形式上之審查，然非謂受申報之機關不問申報人所提出之相關資料是否有相互矛盾，或在論理上因有其他事實存在，而顯有疑義情況下，均予以公告。申言之，申報之文件縱已齊全，亦須就該等書面文件內容，審查是合於邏輯及經驗地說明其申報事項，方得以此為基礎，將之納入法人管理；如未能滿足於此層次之審查，應命其補正，未能補正者，即應予以駁回；此觀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按祭祀公業條例第10條第1項所稱『書面審查』係指受理機關除就該條例第6條之管理人或其派下現員過半數推舉之申報人身分證明、該條例第8條之申報人應附文件、與該條例第9條之申報受理機關是否符合規定外，惟為保障祭祀公業之權利人，仍須就申報人所提出之相關資料予以核對是否有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實存在，並經審查無誤後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公告徵求異議。」益明。又如以祭祀公業以外名義登記之不動產，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規定，主張具祭祀公業性質而為申報，應就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與事實負舉證之責，而非僅提出同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之文件為已足。而「祭祀公業」既係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自應由設立人、享祀人、祭祀情狀方面去探究，申報之不動產是否為供特定團體祭祀其先人目的而設，若判定符合上開祭祀公業要件，方得認其具祭祀公業性質，並於確認其為祭祀公業，且申報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提出之資料，其形式及內容於書面上審查均無瑕疵可指之情況下，始得進入後續之公告、徵求異議程序（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77條關於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應由何造當事人負擔不利益結果之客觀舉證責任的規定，於行政訴訟亦有準用。原告主張有請求被告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的權利，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於其有請求權基礎規定的要件事實存否不明時，即應由原告承擔不利益的結果。據此，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的義務，其請求權基礎之要件事實即「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包括是否為祭祀祖先而設立、是否有享祀人、是否有設立人或派下、是否有獨立財產之存在等。如此等事實存否不明，原告即無請求被告作成如其聲明所示行政處分之權利。
  ㈢系爭申請不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第1項及內政部103年9月29日函釋所定之要件：
  ⒈原告雖主張系爭申請所申報之「祭祀公業闕五合」與祭祀公業闕天界、祭祀公業闕月晏同為月字輩五大房「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所共同設立，三者派下相同，且歷年均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祖廟祭祀五大房之共同先祖，並有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橫科庄3筆土地即系爭土地前身之獨立財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等語。
  ⒉惟系爭申請有下列疑義無法排除，尚難認「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
  ⑴觀之明治36年契紙記載：「參房收執：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人長房闕掌、次房德富、參房德神、肆房天巳、伍房天要等，有承祖父闕月晏於嘉慶肆年明買得劉清水田厝宅山場物業等，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公同議定踏作伍房公輪流祭祀歷管無異，因明治三十二年間土地調查員，查定業主闕天界名字越主，明治三十六年六月廿六日闕天界去世，同年十月三十日土地調查異動，業主闕天界管理人闕德富、闕德神貳人之名，此業係是五房輪流祭祀之額，查定貳人管理之名，恐日後生端，於是五房內人等齊集相議，將契券及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伍紙，各房各執壹紙，永遠存炤。謹將條目開列于左：一批明長房掌分收三重埔庄第陸四貳番土地台帳謄本壹筆，承買劉清司單壹紙，老契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七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計陸紙，付執存炤。一批明次房德富土地台帳謄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批明炤。一批明參房德神土地台帳謄本，現有管理之名，不能分收契券及謄本批明炤。一批明肆房天巳分收三重埔庄第五五八番、五五九番、六○三番、六○四番土地台帳謄本肆筆，承買劉清印契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六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計捌紙，付執存炤。一批明伍房天要分收三重埔庄第六○五番、六○六番土地台帳謄本貳筆，丈單壹紙，山批壹紙，人分收石碇堡橫柯庄第二九九番業主闕五合管理人闕德波嬪土地台帳謄本壹紙，承買司單壹紙，計柒紙，付執存炤。一批明各房分收字據，若要用之日聽其取出，批明炤。代筆人闕德苗（印）、德嬪（印）、場見人闕李氏（印）、肆房天巳（印）、次房德富（印）、長房闕掌（印）、參房德神（印）、伍房天要（印）。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同立分收契券及謄本約字。」（本院卷一第85頁）等內容，僅敘明闕掌、闕德富、闕德神、闕天巳、闕天要等五房於明治36年12月間相議將三重埔庄7筆土地及橫柯庄3筆土地之契券及謄本拆開作每房分收之緣由，並載明祖父闕月晏於嘉慶年間購得坐落大加蚋堡土名三重埔庄之水田厝宅山場物業等，係經公同議定作為五房輪流祭祀之額，並由五房輪流歷管無異，但並未以「闕五合」名義登記之橫柯庄3筆土地設立祭祀公業，亦無「闕五合」係由「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設立之祭祀公業等記載，尚難據此認定「闕五合」係由「闕月晏、闕月昇、闕月桃、闕月早、闕月昆」5人所共同設立之祭祀公業。
  ⑵揆之卷附「道光3年11月（西元1823年）李氏立杜賣斷根絕契之賣契」（訴願決定卷第96-97頁）及地籍圖謄本（訴願決定卷第98頁）之內容，僅係系爭土地之「周邊土地」買賣契約，為闕姓人與他姓人向李氏購買私有地之憑據；又「約束證書」及「誓約證書」（訴願決定卷第140-141、145-146頁）等內容，亦僅記載祭祀公業闕天界派下長房闕山掌、次房闕木生、參房闕德讀、肆房闕天巳、伍房闕和尚等5人協議，將每年五房輪流祭祀，歷管無異，生產租谷址在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之土地，自昭和8年（西元1933年）是年適長房值年之額停公作為公厝建築之用，並由各房信任之伍房派下闕金水專務公厝之代表，負責管理公厝建築經費，並未提及「闕五合」。又其上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並非日據時期番地號碼，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下稱松山地政事務所）難以據此對照現今之地段與地號，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下稱汐止地政事務所）亦無從審認上開證書所載「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南港三重埔壹個所及同郡汐止街橫科字南港子壹個所」是否為系爭土地等情，亦有松山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087001426號函（訴願決定卷第40頁）、汐止地政事務所108年1月3日新北汐地登字第1074046396號函（訴願決定卷第38-39頁）可稽，是均不足以認定系爭土地為「闕五合」之祀產。
  ⑶依汐止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1月30日新北市汐地籍字第1096115891號函及109年12月15日新北汐地籍字第1096116754號函所檢送系爭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本院卷一第381-493頁、本院卷二第23-31頁）顯示，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登載之業主為「闕五合」及管理人為「闕登波、闕德擯」（其中橫科庄3筆土地則記載：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明治45年6月19日氏名更正「闕登波、闕德擯」），均無關於系爭土地登記業主為「闕五合」緣由之記載，且其中僅系爭296-2、296-5、299-3地號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曾一度記載「移轉」、「取得者：祭祀公業闕五合」，然同筆土地之其他土地登記資料上業主或所權人欄則仍記載為「闕五合」，並無「祭祀公業」字樣，此登記情形亦與松山地政事務所以109年12月21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097023947號函所檢送，同為明治36年契紙所載之三重埔庄7筆土地（但其中642、603地號查無地籍資料）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外放），均一致記載業主或所權人欄為「祭祀公業闕天界」之登記方式不同。況且，日據時期並無「闕德嬪」及「闕德波」之戶籍資料，僅有「闕德擯」及「闕登波」之戶籍資料，而「闕德擯」及「闕登波」均無更名紀錄，又有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5日新北汐戶字第1105840054號函（本院卷二第155-163頁）、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110年1月4日北市南戶資字第1106000009號函（本院卷二第169-172頁）可佐；更何況，土地登記有管理人之原因多端，自難徒憑系爭296-2、296-5、299-3地號土地於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一時之記載，無法證明其真偽之情況下，即遽認「闕五合」為祭祀公業。
  ⑷再依卷附「闕五合沿革」（訴願決定卷第10-11頁）所載，「闕五合」創立於民國前9年（明治36年）之前，第1任管理人為「闕德波、闕德嬪」，之後由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管理人為實質管理人運作及管理至今，並採五大房輪流祭祀，每房祭祀1年，每逢輪值年之該房派下員於該年農曆1月14日（日錦公繼配闕媽楊氏）、2月9日（日錦公）、8月25日（日錦公元配張氏）忌日與端午5月5日、中元7月15日、重陽9月9日、除夕12月30日等4大節於公厝祭祀等語，可見「闕五合」迄今已歷時百年。惟依原告提出之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5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6年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開會照片、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暨闕五合107年派下員大會通知函及開會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8-220、221-226、233-234、227-231頁）、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收支決算表、現支傳票及支出證明單（訴願決定卷第235-240頁）、祖先牌位照片及墓地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1-212頁）、祭祀祖先活動之照片（訴願決定卷第213-216頁），核其內容係為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決議系爭土地之清理方式，「闕五合」附隨於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召開派下員大會、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闕月晏104至106年支出祭祀費用、所祭祀祖先之姓名，以及106年3月6日約莫20名家族成員集體上香祭拜、焚燒金紙等情形，然均不足以證明「祭祀公業闕五合」本身有長期存續與實際運作，及歷年定期舉辦各種祭祀活動之事實。
  ⑸再者，原告所提「闕五合」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下稱派下員系統表，訴願決定卷第41-50頁）所列部分派下員與闕氏族譜（訴願決定卷第51-54、本院卷二第343-371頁）之記載，亦有其相互矛盾之處，例如：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晏—闕光縕—闕天貫—「闕德盛」，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月晏—闕光縕—闕天貫—「闕字」—……，「闕德盛」與「闕字」有所差異；闕氏族譜記載：「闕天映」，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瞈」，「闕天映」與「闕瞈」亦有差別；闕氏族譜記載：闕月昆—「闕光綢」—「闕天鑠」，派下全員戶籍編號系統表卻列：闕月昆—「闕梅」—「闕俊」—……，「闕光綢—闕天鑠」與「闕梅—闕俊」，並不相同；且闕氏族譜中並未記載「闕豹」，亦無其戶籍謄本，派下員系統表卻記載「闕豹」。凡此差異，尚難僅憑原告陳稱此係族譜之錯誤所能合理解釋。
  ⑹至於原告所舉系爭民事確定判決，僅係認定「祭祀公業闕天界」之派下而已，並無任何關於「闕五合」之記載，復經本院調取該案全卷查明屬實，是亦不足作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另原告聲請調取「祭祀公業闕月晏」不動產清冊所示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光復初期土地舊簿、共有人連名簿、土地登記新簿等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祭祀公業闕月晏」之祀產於日據時期之登記狀況，尚不能據以證明系爭土地即屬「闕五合」之祀產，故本院認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⑺綜前，原告主張「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既有上述互相矛盾，或不符合邏輯之事實存在，而難認「闕五合」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實，則「闕五合」是否有祭祀公業要件之事實存否既有未明，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承擔不利益之結果。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原處分各項違法，均不可採，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並無違誤。是原告求予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就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申報「闕五合」為祭祀公業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行政處分，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助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